
﹁易
服
男﹂
大
話
連
篇

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藍清湖 ■版面設計：鄭世雄 2015年1月3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擺放在金鐘
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對開添美道行人路上的帳
篷近期不斷增加，令人擔心「佔領」死灰復
燃。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下周一將開會，
討論重開示威區安排。據了解，立法會秘書
處建議示威人士不能留宿，亦不能攜帶帳篷
進入，如有違反，可根據《權力及特權條
例》提出檢控。

參考外國經驗 禁帳篷禁塗鴉
立法會示威區上月清場後仍然關閉，有示

威者轉到政總對出的一段添美道行人路上繼
續擺放帳篷「佔領」。行管會下周一會討論
重開示威區及日後管理安排。據了解，秘書
處參考了外國國會的經驗，建議設定示威區
開放時間由早上7時至晚上11時，禁止示威
者留宿，亦不可帶帳篷入內，不准塗鴉。若
有人不遵守立法會人員指示，立法會可以引

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提出控告。
行管會委員、民建聯議員葉國謙贊成對示

威人士作出一定限制，強調示威區是開放予
不同團體或人士表達意見，有人長期「佔
領」並不合適，如果示威者想表達意見，亦
可於會議進行期間到場。他說：「示威區不
是讓他們睡覺，不是讓他們宿營，不是讓他
們煮食，肯定不是這樣的活動。你沒需要過
夜，過夜有何用途？那地方是示威區，不是
一種度宿、露宿用途。」
另一名委員、公民黨議員陳家洛則聲言，

立法會秘書處的建議是違法「佔領」後的
「反應過敏」，認為日後如有示威者想在立
法會示威區過夜，應向秘書處申請並提出理
據，秘書處再逐次作出決定。仍然在添美道
行人路上留守的黃伯聲稱，如果行管會通過
有關建議，他不會用武力反抗，但不排除會
有激烈的留守人士不接受。

本報本周一曾報道，目前仍在立法會大樓
對開的添美道行人路搭建帳篷的，多屬於社
民連、「人民力量」等激進組織的成員及其
支持者。據本報記者統計，目前該處仍有100
多個帳篷，但通常只有30多人留宿。
有「佔領者」向本報透露，他們繼續盤踞

此處的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企圖在特區
政府下周公布第二輪政改諮詢後，隨時發起
對政總及立法會大樓的圍攻行動。在添美道
行人路上，「佔領者」也設立了物資站，將
早前在金鐘及旺角轉移過來的物資，包括瓶
裝水、被服、頭盔、雨傘等儲放在這裡。另
外，激進組織還利用這裡作為培訓暴力衝擊
警方防線的「課堂」。本報記者日前就看到
有10多位衣着打扮都不像是學生的年輕人，
聚在一起交流如何使用頭盔、護墊來抵抗警
察。據悉，傳授者曾在非法「佔中」期間，
多次參加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的行動。

案發去年12月30日下午3時許，立法會保
安員目擊有人對着立法會大樓走火通道

的鋼門頭撞腳踢。警方接報後當場拘捕一名女
性打扮的23歲練姓男子。據悉，他叫練×俊，
連日在立法會對開的添美道行人路的帳篷區
「打躉」，當日是與其他「佔領者」爭奪飯盒
不果，憤而用頭撼腳踢方式對立會鋼門發洩，
令鋼門多處凹陷，但他本人則稱沒有受傷。

「大話精」喜着女裝
據本報調查所得，練×俊因喜穿着女性服裝
或港鐵公司制服，故被稱作「易服男」、「制
服男」，曾犯有案底。他在多次涉嫌犯案期
間，經常講假話企圖蒙騙涉事者及記者，因此
也被稱為「大話精」。
去年11月6日凌晨，旺角「佔領區」爆發連
串衝突。事後，一名頭部包紮紗布的「佔旺
女」向記者表示，自己叫阿琪，姓陳，為中日
混血兒，在港鐵任車務主任；其後又稱自己在
本港某學院讀書，是利用假期「佔旺」，負責
路障組。「阿琪」稱：「畀差人由帳篷拉出
嚟，拖行咗兩米，期間有差人用警棍扑我，又
拳打腳踢十多下，更被抬起再掉落地，令我呼

吸困難。」
不過，隨後有人在網上爆出「阿琪」是大話
精，警方也證實他姓練，身份證顯示是男性。
他母親在接受訪問時稱，兒子讀完中二後便輟
學，一直無所事事，根本沒有「任職港鐵車務
主任」，兒子事發前稱與朋友到澳門。
在被媒體踢爆「阿琪」就是練×俊而且大話
連篇後，練×俊即拒絕警方錄取口供，並改口稱
自己「是被不知名者用硬物打傷」，而非遭警員
毆打受傷。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敏強表
示，該男子被送到廣華醫院後聲稱不會提供資
料，亦沒有作出投訴，未有驗傷便自行離開。

王國興指不應姑息
對於立法會建築物再遭人刑毀，立法會議員
王國興譴責公然破壞公物的行為。他指出，包
括立法會秘書處、執法當局都絕對不能夠容
忍、姑息此等行為。他表示希望警方能夠在刑
事方向秉公執法調查；立法會秘書處則應該依
法追究民事損失。
王國興並表示，目前在立法會大樓外的搭建

的「帳篷陣」涉嫌非法集會，警方應該馬上跟
進，特別是他們「佔領」的區域是公眾行人

路。長遠而言，立法會行管會應加強及改善保
安措施，當中包括要針對一些反對派議員，中
門大開地邀請「佔中」搞手到立法會內留宿，
將立法會變成「非法旅館」，而且更在立法會
內設立「佔中指揮室」和「後勤基地」，嚴重
影響立法會的尊嚴以及違反相關的規則。

何俊賢盼處置違法
另一名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行管會及秘
書處應收集相關資料及個案進行討論，找出合
適方法改善問題。他亦期望政府嚴正處理所有
違法個案，以彰公義，挽回市民對法治的信
心。他重申，無論基於甚麼理由，任何不合法
的抗爭行為都必需要付出相應的法律代價，
「若不嚴正執法，法治再難以重建。」
「由於『佔中三丑』、『雙學』頭目及反對
派議員至今仍不時展露身影於人前，令市民對
法治有曲解及輕視，令某部分人士覺得只要自
身有不滿便可任意宣洩。」何俊賢表示，這次
事件亦可再引起市民對違法「佔中」影響的反
思，「要病況好轉就應盡快處理『佔中』官
司，令違法者得到應有制裁。」

立會門又刑毀立會門又刑毀
議員促追究議員促追究
「易服男」涉案被捕「佔旺」曾屈警扑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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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齊正

之）立法會大門繼去年11月被暴力毀壞

後，本周二下午又遭人故意衝撞，令到

一個鋼製消防門多處凹陷。警方當場拘

捕一名練姓男子。對於立法會建築物再遭刑

毀，立法會秘書處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事件已

交由警方處理。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強調，執法部門和立法

會秘書處絕對不應姑息此類犯罪行為，應展開刑事調查及民事追

究。據本報調查，涉嫌刑毀被捕、經常作女裝打扮的「易服男」自稱

「阿琪」，有多次涉嫌犯案紀錄。在違法「佔中」期間，練在旺角「佔領

區」與人衝突時被扑頭流血，事後竟反指遭警員毆打，後來又改口稱「被

不知名者硬物打傷」。

立會示威區擬禁留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涉嫌刑毀立法會公物被捕的練
姓「易服男」，曾有犯罪前科。法庭記錄顯示，早在2009年，
當年才18歲的他假扮星探並偽造娛樂公司網站和歌星合約。當年
9月初，他在屯門法院被判2項企圖以欺騙手段獲得財產罪成
立，由於被告認罪，法官輕判他接受感化令1年。
控罪稱，被告練×俊，2009年2月虛假聲稱代表「星輝娛樂有

限公司」招募網絡歌手，企圖騙取一名女子現金100元；當年5
月2日，同樣虛假聲稱代表同一公司籌辦「樂壇偶像選拔賽
2009」及邀請一名男子參賽，而意圖騙取他200元。

女警「放蛇」搜集證據
案情顯示，警方收到舉報，指上述公司詐騙，經調查後，發現

該公司並不存在，於是派女警假扮有興趣人士，寄出申請表格及
相片到被告位於屯門山景邨的住所。被告其後聯絡「放蛇」的女
警，指有意招請她做歌手，但要她先付200元行政費，並相約見
面。
「放蛇」女警於是與被告見面，被告自稱是「星輝娛樂有限公

司」的代表，聲言會為她安排工作，又要她簽約及付200元行政
費。當被告收到款項後，埋伏的警員即上前拘捕被告。警員其後
在被告的電腦硬碟及USB記憶體內發現明星合約及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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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示威區曾被立會示威區曾被「「佔領佔領」」7979天天。。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去年去年1111月月66日日，，示威示威
者向警察投擲安全帽者向警察投擲安全帽，，
掀起新一輪衝突掀起新一輪衝突。。自稱自稱
是港鐵車務主任的是港鐵車務主任的「「阿阿
琪琪」」練練××俊俊，，否認是擲否認是擲
安全帽襲警安全帽襲警，，反指遭警反指遭警
察用警棍打穿頭察用警棍打穿頭。。

1. 本是男性，卻謊稱是女性
2. 本名練×俊，卻謊稱姓陳、叫阿琪或鄧×雯
3. 早已輟學，卻謊稱就讀本港某學院
4. 本是無業，卻謊稱是港鐵車務主任
5. 與人衝突被扑頭，卻謊稱遭警察毆打(下圖)

6. 假扮「星探」騙財，判接受感化令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齊正之齊正之））在長達在長達7979天天
的的「「佔領佔領」」期間期間，，多次出現多次出現「「佔領者佔領者」」惡性衝惡性衝
擊事件擊事件，，最嚴重的是去年最嚴重的是去年1111月月1919日凌晨的衝日凌晨的衝
砸立法會大樓事件砸立法會大樓事件，，造成大樓的兩道玻璃門造成大樓的兩道玻璃門、、
數幅玻璃牆及一道門損毀數幅玻璃牆及一道門損毀。。涉嫌衝砸者包括涉嫌衝砸者包括
「「熱血公民熱血公民」」等激進組織成員等激進組織成員，，有有1111名涉案者名涉案者
被控刑事毀壞罪早前在東區法院提堂被控刑事毀壞罪早前在東區法院提堂，，案件押案件押
後至本月後至本月1919日再訊日再訊。。
去年去年1111月月1818日日，，有網民在討論區散播立法有網民在討論區散播立法
會將於次日審議會將於次日審議「「網絡網絡2323條條」」謠言謠言，，呼籲反對呼籲反對
者包圍立法會者包圍立法會。。當晚當晚，，大批戴口罩及面具的示大批戴口罩及面具的示
威者聚集在立法會大樓外威者聚集在立法會大樓外，，至至1919日凌晨日凌晨11
時許時許，，突然用鐵馬突然用鐵馬、、磚塊撞爛立法會大磚塊撞爛立法會大

樓玻璃門樓玻璃門，，企圖衝進大樓企圖衝進大樓。。
消息透露消息透露，，衝擊事件中衝擊事件中，，一名身穿紅衣的男一名身穿紅衣的男

子站在最前線子站在最前線，，除以鐵馬撞毀玻璃門外除以鐵馬撞毀玻璃門外，，更一更一
度從撞毀的缺口處鑽進立法會大樓內度從撞毀的缺口處鑽進立法會大樓內。。傳媒揭傳媒揭
發發，，該名涉嫌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的紅衣男該名涉嫌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的紅衣男
子子，，正是正是「「熱血公民熱血公民」」成員成員、、綽號綽號「「法國佬法國佬」」
的張姓男子的張姓男子。。警方於警方於1111月月2121日拘捕報稱為駕日拘捕報稱為駕
駛導師的張珈衍駛導師的張珈衍（（4040歲歲），），在此前一天在此前一天，，警方警方
也拘捕了網媒也拘捕了網媒「「本土新聞本土新聞」」總編輯梁錦祥總編輯梁錦祥。。警警

方不排除方不排除「「法國佬法國佬」」和和
梁錦祥是策劃衝擊立法梁錦祥是策劃衝擊立法
會的主要人員會的主要人員，，而兩人而兩人
均與激進組織均與激進組織「「 熱血熱血

公民公民」」關係密切關係密切。。
去年去年1111月月2424日日，，張珈衍被控刑事毀壞罪押張珈衍被控刑事毀壞罪押
解到東區法院提堂解到東區法院提堂，，獲准以獲准以11,,000000元保釋候元保釋候
訊訊，，其間不得進入立法會大樓及附近其間不得進入立法會大樓及附近300300米內米內
範圍範圍。。案件押後至今年案件押後至今年11月月1919日再訊日再訊，，其間等其間等
待警方繼續調查待警方繼續調查，，包括檢查被告的手提電話通包括檢查被告的手提電話通
話紀錄話紀錄，，採集指紋樣本及採集指紋樣本及DNADNA鑑證鑑證。。

「法國佬」涉衝擊 本月審

■■去年去年1111月月1919日凌晨日凌晨，，立立
法會大樓的玻璃門被暴力砸法會大樓的玻璃門被暴力砸
爛後爛後，，熱血時報網台主持熱血時報網台主持
「「法國佬法國佬」」張珈衍單人匹馬張珈衍單人匹馬
衝入立法會衝入立法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